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神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风险提示公告 

一、基本情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深圳市神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尔科技”或“公司”，证券代码：835019）的主办券商，

在持续监督期间，发现公司在 2017 年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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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形成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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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占用 

吴金林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584,960.00 584,960.00 代缴个税 是 

万丽霞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273,600.00 273,600.00 代缴个税 是 

聂国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218,880.00 218,880.00 代缴个税 是 

李威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72,000.00 72,000.00 代缴个税 是 

熊华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54,720.00 54,720.00 代缴个税 是 

王旭宏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160,000.00 160,000.00 代缴个税 是 

周美云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8,000.00 8,000.00 代缴个税 是 

唐定春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8,000.00 8,000.00 代缴个税 是 

张金梅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16,000.00 16,000.00 代缴个税 是 

潘凤琳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1,600.00 1,600.00 代缴个税 是 

李键祥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54,720.00 54,720.00 代缴个税 是 

袁勇全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6,400.00 6,400.00 代缴个税 是 

曹云鹏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6,400.00 6,400.00 代缴个税 是 

赖顺青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3,200.00 3,200.00 代缴个税 是 



黄长姣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1,600.00 1,600.00 代缴个税 是 

吴波林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3,200.00 3,200.00 代缴个税 是 

李月娟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8,000.00 8,000.00 代缴个税 是 

吴辉林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54,720.00 54,720.00 代缴个税 是 

戴熙原 原始股东 
其他应

收款 
64,000.00 64,000.00 代缴个税 是 

合计 1,600,000.00 1,600,000.00   

2017年，发生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累计 160.00万元，已于当年归还，同时

关联方按照银行 6 个月（含）贷款年利率 4.35%，归还资金占用利息 22,865.46

元。截至 2017年 12 月 28日，未形成资金占用余额。 

上述资金占用行为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未及时向主办券商

报告，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

《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管理制度。 

在主办券商的督促下，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追认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定于 2018 年 1月 18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该议案进行审议。 

主办券商已于 2018年 1月 2 日向神尔科技出具了《督导函》。主办券商将

督促公司治理层全面学习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股转系统业务规则，严格执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将不再发生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保证日后紧密配合主办券商的持续督导工作，严格遵守业务规则，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如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则可能引

发公司治理风险，给公司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此，主办券商提

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4日  

 


